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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市场监知促〔2022〕27号

关于发布惠州市 2022 年度市级知识产权专项

资金促进类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县（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大亚湾区工贸局、仲恺

高新区科创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战纲要（2021-2035）》，

鼓励全市企事业单位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根据《广东省知

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2022年知识产权工作要

点>及分工方案的通知》（粤知〔2022〕22号）《惠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惠州市专利工作实施意见》（惠府〔2016〕32号）

等要求，我局编制了《惠州市 2022年度市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促进类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详见附件 1），

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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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方式

由企事业单位根据《申报指南》要求自愿申报，主要申报方

式为以下两种：

（一）网上系统申报。专题一至专题四实行网上申报，申

报 单 位 登 陆 惠 州 市 知 识 产 权 业 务 管 理 系 统 网 站

（http://zlzz.hzamr.cn:8080/Index）进行申报，并上传相关申报材

料（未通过系统申报的项目，一律不予受理），县区局审核确定

推荐后，统一收集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交至市局。

（二）纸质材料申报。专题五至专题十三由申报单位根据

《申报指南》，将申报材料直接提交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进行申报。

二、时间安排

（一）专题一至专题四申报时间安排

1、网上申报时间：2022年 5月 27日至 6月 10日，到期系

统将自动关闭。

2、网上审核推荐时间：县（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推

荐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14日 17时，到期系统将自动关闭。

3、县（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交纸质申报材料截止时间

为：2022年 6月 17日 17时。

（二）专题五至专题十三申报时间安排

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10日 17时，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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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申报。县（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组织辖区内

符合条件的单位进行项目申报。

（二）受理审查。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对申报项

目进行受理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进入评审阶段。

（三）项目立项。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

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查和评审，根据资金项目要求，进行项

目立项，并在与立项单位签订合同后相应下达财政资金。

（四）项目验收。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

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验收申请书和材料，由市市

场监管局将组织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四、相关要求

（一）严把推荐关，按照报送送材料

各县（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通过网上系统申报的项目进

行审核推荐，严格把好审核关，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特别是企

业经营现状作为审核重点，并按时报送推荐函及推荐项目汇总

表。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或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1.在专项资金审计过程中发现重大违规行为的；在信用惠

州网上有不良信用记录的。

2.过去三年内在申报和承担省、市知识产权项目中有不良

信用记录（例如项目验收不通过、不按时提交材料等）的。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薇、李越荣 电话：283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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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zscqcjk@huizhou.gov.cn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文明二路 17号市市场监管局 1号

楼 710室知识产权促进科

网上操作及系统技术问题咨询：林家成，电 话：

2800026/13751577454。

附件：1.惠州市 2022年度市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促进类项

目申报指南

2.项目申报书

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2022年 5月 27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27日印发


